


一、1952 年 9 月 ～1958 年 4 月

二、1962 年 7 月～1963 年 2 月



三、1963 年 3 月～1966 年 5 月 期间

四、1975 年 3 月 ～1983 年 2 月



五、1983 年 2 月 ～1983 年 4 月

六、1983 年 9 月 ～1984 年 2 月



七、1984年 3月～1987 年 4月

八、1987 年 4 月 ～ 1991 年 3 月



1、1956 年全国先进生产者

廖忠旗 隆昌县胡家供销社 张炯成 苍溪县岐平区供销社

2、1959 年全国先进生产者

刘家淑(女) 武隆县青吉分销店 李孝松 新繁县禾登社

候良德(苗族) 古蔺县石宝社 杨姚方 南江县生资部

罗在荣 资阳县南津供销社 罗玉忠 射洪县太乙区社

3、1978 年全国劳动模范

蔡大发 巴中县社 何大光 古蔺县白沙陈坪分社

方德玉(女) 渠县静边区社旅馆 余淑辉(女) 垫江县新民社迥龙分社

吴少钦 仁寿县富加区社采购站 李荣富 彭县新兴社

4、1980 年全国劳动模范

何大光 古蔺县白沙区陈坪分社

5、1989 年全国劳动模范

熊剑华 武隆县长坝区社

另记：1965 年童翠峨应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到北京参加全国劳动模范代

表国庆观礼，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峨眉县

青龙供销社高桥分社主任童翠峨，女，1966 年 1 月 9 日四川日报在头版显著位

置以《全省财贸战线上的一名杰出女战士》为题发表长篇通讯，报道童翠峨的事

迹，并配发社论，号召全省财贸职工学习。



1932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

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

地转移到川陕交界的大 巴山区，于

1932 年 12 月 18 日从通江县两河口

入川，与当地原有革命武装会合，迅即

解放通江城。月底，在通江城成立以旷

继勋为主席的川陕临时革命委员会。

1933 年 1 月 23 日，红军解放巴中。2

月中旬，成立巴中特别市，接着驻进通

江、南江、巴中、平昌、万源为中心的

23 县 1 市。形成东至城口，西至嘉陵

江、北抵镇巴、宁强、南至营山、渠县，

面积约 4．2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600

万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 年 2 月 7 日以袁克福为书

记的中共川陕省委成立，并召开了第

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了川陕省

苏维埃政府，内设经济委员会。同时，

红军采取“收缩阵地，诱敌深入，适时

反攻，穷追猛打”的方针，粉碎了四川

军阀三路围剿进攻，解放了仪陇、营

山、宣汉、达县、蓬安县城和部分地区，

中共川陕省委、苏维埃政府先设在通

江，后迁至巴中。

根据地多属大巴山区，加之敌人

的经济封锁，使原本商品经济就脆弱

的苏区更显得市场萧条，商业凋敝。苏

区的物产不能外运，而人民生活中所

需的食盐、布匹、药品等物资又不能运

进来，特别是食盐，十分奇缺。为了粉

碎敌人的经济封锁，繁荣苏区商业，巩

固苏区政权，苏维埃政府指出：“把发

展合作社放在发展经济的首位，列为

打破敌人的军事围剿”的中心工作之

一。在第四次党员代表会总结时指出：

“我们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苏区经济，第

一就是要办合作社，鼓励农民、贫民合

股经营”。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总

政机关还颁发了开办各种各样合作社

的一系列政策法令。接着在《关于财政

经济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指出：反革命

的进攻不单在政治上、军事上，而且采

取经济封锁的毒策，想来增加我们的

困难，敌人时常说：“苏区物资缺乏，红



军不能持久作战”。因此解决物质的困

难，冲破敌人经济封锁，就要举办合作

社，向农民宣传合作社的好处，让合作

社成为群众运动。

(一)发展合作社

苏维埃时期的合作社，是工农群

众自己集资组织商品交换的一种集体

经济组织，是广大工农群众保障自身

利益的有力武器。其任务是发展经济，

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军民吃、

穿、用等问题，支援抗战。根据《川陕省

苏维埃组织法》中规定：乡苏维埃的土

地粮食委员会，办理乡苏维埃的经济

公社与帮助合作社发展；区苏维埃的

经济委员，集中各乡经济实行统一开

支，审查各乡帐目，发展合作社组织；

县苏维埃的经济委员会，帮助各区合

作社的发展，办理经济公社及兑换处，

消灭大斗小秤，统一全县度量衡；川陕

省苏维埃的财政委员会，帮助合作社

的发展，经济委员会设合作总社，发展

与指导全苏维埃区合作社与经济公

社。合作社组织初期，乡村经济委员会

分别担任各级经济合作社的经理，主

持日常工作。其他合作社的经理、组

长，由各级苏维埃指派，或由群众推选

积极分子充任。合作社在各级苏维埃

政府的领导下，受财政经济委员会的

管理和监督，业务、商品、资金由经济

公社指导和支持。仅两年多的时间，苏

区成立了贫农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经

济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运销合作社，

还有工农合作社、工人合作社等。

川陕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关

于财政经济问题的决议》(草案)明确

规定：党和苏维埃要用极大力量推广

合作运动，宣传合作社的好处，加入合

作社一定要农民自愿，反对强迫。严厉

反对一切循私舞弊，经济不清，奸商式

的经营和地主、富民的混入，以及破坏

合作社等行为。发动群众成立各种各

样的合作社，特别是粮食、盐、布匹合

作社，由群众推选经理，自己经营，只

要群众自愿，每个村都可以成立几个

合作社，仅通江一个县内建立经济公

社和各种合作社即达 100 个。

(二)管理制度

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对其管理制

度和经营范围，苏维埃政府也作了规

定：1、要坚决执行苏维埃的经济政策；

2、各县、各区的经济委员会要加紧宣

传群众，发展合作运动；3、各种经济公

社、合作社要向赤化区建立对外(指白

区)购买制度；4、各经济公社、合作社

要大力购回食盐、粮食、布匹、酒类、油

纸、废铜、麻线、纱布等；5、各经济公社

要多建立和领导发展生产合作社的运

动；6、经济公社要在一月之中，把社内

消极怠工，成份不好的，不爱学习的人

清洗出去。同时，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还

颁布告示：各地经济公社、合作社只准

各务各业外：1、不准没收征发；2、贫雇

一律付钱；3、不准捉人关人；4、不准估

买估卖；5、运输队要给钱；6、多多贩卖



农具；7、路上食宿出钱。如不遵守上列

各条，定以苏维埃法律严厉处办，重者

处以极刑。

(三)业务经营

苏维埃政府为安定人民生活，首

先办起了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是

各人集资投股购买消费物品(如盐、

粮、布匹、纱线等)按合理价格再出售

给消费者；把销售利润按股分配。加入

合作社的群众，可得一张合作社社员

证，如果某种货物奇缺时，可优先购

买，价格一般比私商便宜。

1932 年冬～1933 年春，巴中县苏

维埃政府设在清江时，首先成立消费

合作社，主要供应军需和人民基本生

活用品。东兴乡苏维埃经济委员朱友

玉(现住巴中县金盘村)带领群众 8 人

去南部碑弯寺背盐 8 包到东兴乡合作

社供应农民，其供应办法是：拿钱发

票，凭票称盐。如实属贫困无钱称盐

的，由村苏维埃主席出介绍，可以免费

到合作社称一定数量的盐。没有糖吃

就发动群众种甘蔗，熬红糖。1934 年 9

月，红军在十乡十村(现东兴乡五村三

组)组织 7 人联合办了一个小糖厂，仅

25 天，生产红糖 5000 多斤，交到巴中

城合作总社，供军需之用，发挥了合作

社的优势。

1934 年 5月，平昌县第一个苏区

经济合作社在得胜乡成立，名为“青江

县得胜一乡苏维埃经济合作社”，不

久，更名为“江口县得胜一乡经济合作

社”。群众自愿入股，乡苏维埃政府拨

款 30 元(银元)作为铺底资金，五村就

有 70 多户家民自愿入股，总金额为

380 余元。合作社根据军需民用，经营

盐巴、桐油、茶叶、耳子、花椒、草鞋、土

烟、土布、笔墨、纸张、火炮、针线等 30

多个品种。还帮助经济公社总社或经

理部代购农民自给剩余的药材、皮张，

按货物的多少，辛苦程度，经双方协

商，付适当的手续费。

合作社还开展对白区外交贸易，

从赤区内收集黑白木耳、桐油、白蜡、

木材、猪毛、羊皮等多余或不需要的物

资输出到白区换回所需物资，运到南

部换回棉花、布匹、西药，又从达县等

地运回毛巾、袜子，并通过流动赶集收

购物资达 20 余个品种，购、销额在

500～1000 元之间。同时还开展喂养

耕牛、养蚕、养蜂等农副业生产；开展

轧棉花、打镰刀、制木器、竹器等加工

业生产。凡是群众需要的，经济公社尽

量满足供应。随着业务逐步扩大，经济

公社开始建立起收购、销售、库存、现

金收支帐目，经济公社总社经常检查

帐务并指导业务的开展。经过一年多

的经营，资产达到 800 余万元。

苏区的合作社发展快，群众的热

情高，主要是由于合作社事业为群众

着想，只要群众需用的物品，合作社都

想方设法去组织。由于解决了人民的

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合作社在人民心

目中树立了威信，巩固了政府与人民



之间鱼水关系，对活跃根据地的物资

交流，促进生产发展，支援红军作战发

挥了重要作用。

1935 年红军北上抗日，川陕革命

根据地又被国民党统治，原苏维埃政

府领导的合作社也随之消失。



(一)发展变化

民国时期，四川省合作社组织的

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民国

24 年 10 月～26 年 6月办理农村金融

紧急救济，发展合作社组织；第二个阶

段，民国 26 年 7 月～30 年 12 月依合

作社法改组，扩充各县合作社组织；第

三个阶段，民国 31 年 1 月到全国解放

前，为配合推行新县制，发展乡(镇)保

合作社及各种专营合作社组织。

民国 14 年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

会曾有过“提倡农民合作事业”的决议

案，次年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亦曾

通过“扶助农民合作组织”的政纲，但

均未付诸实现。1927 年 7 月薛仙舟所

写《全国合作化方案》被政府采纳，

1928 年第二次北伐成功以后，政权略

形巩固，于是以政府之力推行合作社。

当年 2 月，陈果夫(国民党要员)等又

提出《组织合作运动委员会建议案》，

认为合作运动是“复兴农村”的重要方

法。由于各地军阀混战，农民倍受摧

残，广大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加之水灾

旱灾，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已动摇着国

民政府统治的基础。于是，国民政府决

定将“复兴农村”作为其基本政纲之

一。1930 年 3月，国民党中央通令训

政时期民众训练方案，把合作运动作

为民众运动的训练内容之一。4月实

业部颁布《农村合作社暂行规程》，

1932 年蒋介石在江西南昌颁布了《各

省农村合作社条例》，1934 年 2 月国

民政府立法院通过了合作法。从此，合

作社开始取得法人资格，受法律保障。

同年，又制订《各省农村合作委员会组

织规程》，在豫、鄂、皖、赣四省限期推

行，主要针对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在这

些地方建立的革命根据地。1935 年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电谕四

川省政府称：川省农村，田产丰富，惟

历年受兵祸影响，现川政统一，合委会

亟应成立，农村救济，尤应赶办，不容

或缓。据此，四川省农村合作委员会立

即成立。并从豫、鄂、皖、赣“剿共”区选



调聂之伟等 25名来川工作。首先在红

军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通江、南江、巴

中、苍溪、昭化、仪陇、南部等县以简单

方式组织预备社，发放“农村紧急救济

款”55 万元(法币)，贷以生产资金，籍

以引起民众对合作社的兴趣，再施以

相当训练。预备社比较健全有发展经

营技能者，分别改组为正式农村合作

社，“树先声，以资示范”以后又把“救

济”范围逐步扩大，截止 1938 年 5 月

合作社组织已发展到 66 个县，预备社

达到 6061 个。为了多得上级拨款，其

中很多社未按规程组成假登记社。救

济款发放了低息贷款 415 万多元，并

按期向农民收回。对社员允许入社、退

社自由，在推行合作事业的第一阶段，

农民比较欢迎。

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省合作社

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

庆、四川成为抗战后方基地。沦陷区工

商企业以及学校纷纷迁川，大量流动

资金内移，大批技术人员入川，政府大

力扶持工商业发展。抗日战争进入

1940 年，宜昌、沙市陷落，江运阻断，

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影响人民及公教

人员生活，公薪人员一致强烈要求组

织维护自己利益的合作社组织，因此

1939 年政府颁布了《战区合作事业暂

行办法》，强调“合作事业为战时国防

经济建设中心，合作组织要强化”；

1940 年 11 月 11 日国民党辖区成立

了合作社物品供销处，四川也设置了

合作供销处，县(市)以下设置合作供

销处代理处，合作供销处设正副经理

各一人，办理采购推销、生产、生活必

需品，和加工包装、运输等业务，调节

物品供需，平衡物价，安定人民生活。

供销处的盈余分配：提存 20 % 为公积

金、10 %为公益金、30 % 分给社员。此

时，合作社业务有了实质性进展。各县

合作社的业务得到了开展和充实。各

大中城市成立了消费合作社。货源由

供销处供给，采取市价制或廉价制供

应物品，在物价增涨时以廉价制为主。

合作事业推行遍及 137 县(市)，发展

信用、生产、消费、供给、公用、运输社

共 21278 个。

民国 31 年起，按照行政院颁布的

各级合作组织大纲，一方面停止旧制

社的设立和改组，另一方面配合实施

新县制，把合作事业和“三民主义”联

系起来，使之服务于新县制。提出“民

生主义是合作运动的目的，合作运动

是民生主义的手段”。强调合作社的功

用，管、教、养、卫俱全。发展合作事业

是奠定新县制的基础，新县制是为了

抵制共产党，进一步强化统治，把组织

发展合作社与推行新县制密切结合起

来列为中心工作，把合作社置于各级

政权控制之下。在农村，由原来的按自

然村建社转变为按乡(镇)保的行政区

划建社，实行一保一社，一户一社员，

改引导入社、自请退社为强制入社、限

制退社。1940 年 8月行政院颁布《县



各级合作社组织大纲》，合作社分为

县、乡、保三级。截止民国 35 年底全省

除沐川、武隆、青川、平昌无合作社外，

其他 140 县市中，发展各种合作社

25382 个，平均每县市 181 社，共有社

员 2787015 单位(单位指户或团体)，

股金 95708 多万元(法币)。合作社中：

保合作 社 8225 个，乡 (镇)合 作 社

1625 个，专营合作社 15307 个，县联

合社 34 个，专营联合社 5 个，区联合

社 186 个。设有合作社的 140 县市中，

500 社以上的，有南充等 8 县，201～

500 社之间的，有荣县等 40 县；100～

200 社之间的，有温江等 45 县市；100

社以下的，有崇庆等 47 县市。南充县

设合作社 796 社，居全省第一位。这些

合作社组织有的被国民党官僚资本控

制，有的被豪绅及乡保长把持，不少社

是有名无实，民众得利甚微，或者未得

到利益。1936 年在《湖南合作》上刊登

徐光撰写的《合作社性质分类》中称：

“尤以乡间豪劣独霸一方，为时已久，

假合作社之名，操纵市场，坐享厚利，

合作社成了变相之剥削机关，为彼辈

之护身符矣”。当时豪绅官吏以合作社

之名勒索民众，已举报上级政府，政府

虽有惩治条例，实际是一纸虚文，未认

真执行。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

后，国民政府复员还都，官僚资本、金

融资本大量抽调资金，转移上海、香港

等地，大批外商急于返乡，削价抛售商

品，以及美军剩余物资的倾销，物价暴

跌，银根紧缩，造成部分工厂、商店歇

业。1946 年蒋介石撕毁“国共合作协

议”发动全面内战，导致通货恶性膨

胀，物价飞涨，货币迅速贬值，市场瞬

息万变，许多靠集资贷款经营的合作

社，应付不了这个局面而纷纷倒闭。

1947 年成立省联社，监事主席是合管

处处长袁守成，理事彭勋武，省联社通

令各县联社和合作金库认购社股，经

营业务多系袁、彭私人掌握，下级社未

得利益或得利微小。1948 年 8 月 19

日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合作社所持

货币贬值，现金钞票和社员股金如同

一张废纸，许多合作社有名无实。

(二)业务概况

1935 年四川省农村合委会成立

之初，合作社偏重救济发放农村经济

贷款，所经营的业务仅止于信用合作

社。其后业务逐渐增多，对合作社的业

务指导是：“业务规划目标宜单纯，有

物产之区以改产发展特产中心，无特

产之地应以调剂金融为起点”。所以在

各种合作社(信用、供给、生产、运销、

消费、公用合作社及保险合作社等)

中，信用合作社业务仍占绝大多数。这

些合作社的业务经营：信用合作社，调

剂农村金融，搞信用贷款、社员储蓄，

凡所在住户都可参加入社，入社户必

须认购股金，每股金额 2 元法币，为期

一年，月息一分二厘，贷款 5～20 元，

为期一年，月息八厘，储押贷款是社员

以农产品作抵押期限是半年至一年；



供给合作社，经营农业生产资料及生

活用品，经营业的资金，除社员认购的

股金外，主要是靠银行贷款，年终盈余

结算时，按社章规定，提取公积金

20 % 公益金 10 % 外，其余按社员与合

作社发生的交易额确定多少返还给社

员；生产合作社，组织各业合作社经营

各地大宗农产品；运销合作社，经营收

购运销农副产品，盈利除提取公积金

公益金外，按农民入股社员交售的农

副产品总值，分别返还给各社员；公用

合作社，经营的业务较广阔，包括生产

生活各个方面的商品，如耕牛、农具、

日用消费品，还组织生产培植些竹木

林园物供应。资金来源是社员入股集

资、盈利着重公积金积累，公益金作为

举办社员福利事业的开支；消费合作

社的业务经营是平价供应社员日常生

活用品、柴炭、油盐、杂品等；为改善公

教人员生活，还设立过公教消费合作

社，1930 年 9月成立的成都市公教消

费社规模最大，其他珙县、黔江、邻水、

射洪、绵竹、岳池、蓬溪及璧山等 18 个

县也先后设立了公教消费社，供应生

活必需品。保险合作社是人寿、财产的

保险，开展业务不多。

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为配合

抗建政策，除经营一般业务外，侧重于

农业生产与农副业产品的经营；对蔗

糖、蚕丝、棉花、纸业、菜油、桐油及稻

作物等，均设立各项特产产销合作社

经营土特产品。各乡(镇)保合作社均

以信用放款存款业务为主，尽管要求

各社兼营供销部、生产部公用部，在可

能条件下指导各乡(镇)试办农仓，办

理粮食储押放款以平衡粮食价格，但

除产粮区开展粮食储押业务外，绝大

多数乡镇并未开展此项业务。

由于物价日益高涨以及社员股金

太小，政府金融紧缩不予贷款协助，合

作社业务难以开展，于 1944 年后纷纷

停业，1949 年解放前夕，仅有的几种

特产合作业务也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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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志·供销合作社志》从

1990 年组建修志班子，至 1994 年底

脱稿送审，历时四年多时间。全书总纂

是在省级各公司、处室分别编写的有

关篇章的基础上进行的。其间，共查阅

历史档案、图书 6900 多卷(册)，摘抄

复印资料 720 多万字，正式成书的篇

目九易其稿，是全体参与修志人员共

同辛勤劳动的结果。

本书 记载的史实，其年限上至

1908 年，下止 1990 年。如实记载了 80

多年来四川合作社事业的发生、发展

及其演变过程。在城乡经济不断发展

过程中，特别是经过近十余年的经济

体制改革，供销合作社的组织体制、经

营机构、服务方式以及经营机制等，也

随着发生许多新的变化，逐步向农村

经济综合性服务组织转变，向一二三

产业全面延伸。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

本书对建国后的四川供销合作社作了

较为全面系统的记载，其价值不言而

喻。

四川省供销合作社领导对修志工

作极为重视，各公司、处室和各级供销

合作社给予大力支持，四川省档案馆、

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重庆市档案

馆、江苏省档案馆等单位提供了大量

资料，为顺利完成编写任务创造了良

好条件，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四川省志·供销合作社志》是四

川有史以来全省供销系统第一本志

书。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限，书中不妥

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

指正。






	概述
	第一篇  组织体制
	第一章  机构
	第一节  省级合作社
	第二节  市(地、州)级合作社
	第三节  县(市、区)级合作社
	第四节  基层合作社

	第二章  体制
	第一节  社员
	第二节  社员代表大会
	第三节  常设机构

	第三章  改革
	第一节  所有制改革
	第二节  经营管理体制改革
	第三节  深化县联社改革
	第四节  建立农村商品生产服务体系


	第二篇  农业生产资料经营
	第一章  肥料
	第一节  品种与货源
	第二节  化肥经营方式

	第二章  农药  农药械
	第一节  货源
	第二节  供应
	第三节  储备

	第三章  农用塑料薄膜
	第一节  货源
	第二节  供应
	第三节  作价办法

	第四章  农具、耕畜
	第一节  农具货源
	第二节  农具供应
	第三节  耕畜调剂

	第五章  科技服务
	第一节  服务体系
	第二节  服务内容
	第三节  技术培训


	第三篇  农业土特产品经营
	第一章  棉花
	第一节  扶持生产
	第二节  收购
	第三节  销售
	第四节  储备

	第二章  麻类
	第一节  扶持生产
	第二节  收购
	第三节  销售

	第三章  烟叶
	第一节  生产扶持
	第二节  购销

	第四章  干鲜果品
	第一节  柑桔
	第二节  小宗果品
	第三节  果品批发市场

	第五章  土特产品
	第一节  扶持生产
	第二节  二类产品购销
	第三节  三类产品经营方式


	第四篇  生活资料经营
	第一章  日用工业品
	第一节  范围品种
	第二节  货源组织
	第三节  供应办法

	第二章  日用杂品
	第一节  品种
	第二节  扶持生产
	第三节  购销

	第三章  干菜调味品
	第一节  品种
	第二节  扶持生产
	第三节  购销


	第五篇  废旧物资回收利用
	第一章  回收
	第一节  经营范围
	第二节  机构网点
	第三节  分级管理
	第四节  作价原则
	第五节  收购方式
	第六节  委托典当

	第二章  加工利用
	第一节  挑选整理
	第二节  修配改制
	第三节  再生利用
	第四节  其他加工

	第三章  特种行业
	第一节  特种行业管理
	第二节  优惠政策
	第三节  职业培训


	第六篇  货栈贸易
	第一章  货栈种类
	第一节  公私合营行栈
	第二节  合作货栈
	第三节  贸易货栈

	第二章  货栈业务经营
	第一节  开放自由市场时期
	第二节  恢复集市贸易时期
	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

	第三章  货栈经营形式
	第一节  代理代办
	第二节  参与市场经营
	第三节  联营联办


	第七篇  社办工业
	第一章  工业门类
	第一节  创办时期的工业门类
	第二节  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门类
	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的工业门类

	第二章  农产品加工
	第一节  棉花加工
	第二节  果品加工
	第三节  榨菜加工

	第三章  技术改造
	第一节  项目与投资
	第二节  技术引进
	第三节  重点企业技改

	第四章  名优产品
	第一节  名品种类
	第二节  名品特色
	第三节  销售优势


	第八篇  仓储运输
	第一章  仓储
	第一节  仓储设施
	第二节  仓储管理

	第二章  运输
	第一节  短途运输
	第二节  长途联运
	第三节  运输管理


	第九篇  综合管理
	第一章  计划统计
	第一节  计划
	第二节  统计

	第二章  财会审计
	第一节  财务
	第二节  会计
	第三节  审计

	第三章  物价
	第一节  价格体制
	第二节  价格政策
	第三节  价格调整

	第四章  基本建设
	第一节  基建体制
	第二节  建设项目与投资
	第三节  审批制度
	第四节  建设材料
	第五节  资金来源与管理


	第十篇  教育  科技
	第一章  教育
	第一节  社员教育
	第二节  干部教育
	第三节  职工培训
	第四节  职业学校
	第五节  教育管理

	第二章  科技
	第一节  科研成果
	第二节  科研机构
	第三节  科技情报
	第四节  标准化管理


	第十一篇  国际交往
	第一章  参加国际合作联盟活动
	第一节  史明照出席国际合作联盟华盛顿会议及访问美国
	第二节  史明照出席国际合作联盟布达佩斯会议及访问匈捷两国
	第三节  史明照出席国际合作社联盟新德里会议及访问印度

	第二章  对外交流
	第一节  出访
	第二节  来访


	附录
	一、四川省供销合作社历届主任、副主任名单
	二、四川省供销社系统受国务院表彰的全国劳模、先进生产(工作)者
	三、川陕革命根据地合作社概况
	四、民国时期合作社概况
	五、《四川省志·供销合作社志》编纂人员名单

	编后记
	返回主目录



